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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哈跨界水
资源合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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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计划的成功对接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这

样的政策指引和发展机遇下，中哈间跨界河流水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利用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合

作。 在此领域两国虽建立了基础性的合作框架，但双方对水资源需求强烈，水量分配合作仍存

在一系列制约因素。 国际水法为两国合作提供了一条清晰的主线，国际涉水公约的指导性和

国家实践的借鉴性可充分运用在中哈跨界水资源合作上。 对接的高层平台有助于提升水资源

合作水平。 制定切实有效的水资源分配规则和创建可持续发展合作机制是摆在两国水资源合

作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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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国际法理论分析中哈水资源合作问题

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研究国家建设对接提供了

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理论层面上，从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角度探讨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问题

的文章固然很多，但关于当前中哈间水资源合

作法律机制问题的研究却很少；整合国际关系

与国际法研究、探索国际问题中法律与政治之

间的互动关系、打通法律与政治研究、搭建学科

间桥梁，以此提升和挖掘研究国际事务的层次

和深度，这些都是学界乐见和期待的前沿领

域①；从现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之初就明确了加强跨界河流

沿岸国间政策沟通合作的努力方向，旨在“协商

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

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②。 这也为从

法律角度探讨中哈水资源合作问题提供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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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必要性。
跨界河流水量分配问题是事关中国与哈萨

克斯坦国家关系稳定的重要问题。 这一问题得

到两国政府的持续关注，目前，两国虽通过政治

外交途径建立起了基础性的合作框架，在双方

的共同努力下已取得了一定合作成果。 但是，
考虑到水量分配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需求之间的

矛盾性，双方亟待构建全面系统的法律机制来适

应两国建设对接后的发展新常态。 本文聚焦于

中哈间水资源合作中面临的问题，依据国际水法

提供的基本方法，着力分析化解合作障碍的法律

途径，以促进两国依托对接的高级平台巩固共

识，消除分歧，提升水资源合作层次。

一、中哈跨界水资源分布与合作概况

１．１　 中哈跨界水资源分布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跨界河流共有 ２４ 条，
其中额尔齐斯河流域为 ６ 条，伊犁河流域为 ７ 条，
额敏河流域为 ３ 条，巴尔鲁克山诸小河为 ８ 条。①

三条主导径流的伊犁河、额尔齐斯河、额敏河的

干流皆为从中国流入哈国，构成鲜明的上下游关

系。 其中有少量一级、二级支流在两国间互有流

入和流出，或为界河。 从跨界河流总数及流量上

看，对于中方来说都是流出远大于流入。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对

哈萨克斯坦多年平均可更新水资源量的统计，
哈国年平均入境地表水为 ７２０．４ 亿 ｍ３，其中在

巴尔喀什湖—伊犁河流域从中国年平均流入

１２９．４ 亿 ｍ３，额尔齐斯河从中国流入 ９５．３ 亿 ｍ３，
从中国流入的地表水量占其总入境水量的

３１．２％。 经由复杂的跨界河流网络从哈国流回

中国的水量为 ２３．２７ 亿 ｍ３。②

同期对中国多年平均可更新水资源量的统

计，中国年平均入境地表水量为 １７１．７ 亿 ｍ３，而
从中国流出的地表水年均总量为 ７ １８８ 亿 ｍ３

（其中包括流入哈萨克斯坦的 ２２４．７ 亿 ｍ３），入
境年均地表径流总量为 ２７３．２ 亿 ｍ３，其中包括

从哈萨克斯坦流入的 ２３．２７ 亿 ｍ３。③

在绝大多数的跨界河流当中，中国处于上

游位置，被称为“亚洲水塔”④，出境水量是入境

水量的 ３０ 倍之多。 这些出境水量水质良好，大
约占中国年水资源保有量的 １ ／ ４。 中国对跨界

水资源及水电能源的开发度只有 ７％—８％，远
低于邻国的水资源开发程度及世界平均水资源

开发水平。

１．２　 合作概况

中哈跨界水资源合作历史可以追溯到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１９６５ 年，中苏（当时哈萨克

斯坦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签署了《霍尔果斯河

水资源分配和利用协定》，在接下来的二十年

间，对此条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苏联解体

后，１９９２ 年 ２ 月，哈国政府向中方提交了有关

联合利用和保护跨界水资源国家间协定的草

案。 自 １９９４ 年开始，哈萨克斯坦规划与中国

方面联合解决跨界河流水资源利用问题。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哈 国 总 统 纳 扎 尔 巴 耶 夫

（Ｎｕｒｓｕｌｔａｎ Ａｂｉｓｈｅｖｉｃｈ Ｎａｚａｒｂａｙｅｖ）给江泽民主

席发了一封私人信件，强调两国在广泛合作框

架内的生态问题（包括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水

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问题）具有特殊的现实

性，呼吁应立即开始谈判。⑤ 经过双方共同努

力，２００１ 年中哈签订《中哈关于利用和保护跨界

河流的合作协定》（以下简称《合作协定》）。 协

定签署意义重大，为双方进一步合作打下坚实

基础。 双方在协定的框架下成立了“中哈利用

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至此，构建了由

双方政府主导的针对跨界河流水资源合作的法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Ж． Ｋ． Ｋайырбаева， “ Проблема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х рек
между Казахстаном и Китаем”，Вестник КазНУ， ２０１２， （３）， ｐｐ．
２２－３３．

ＵＮＦＡＯ，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ＷＲ）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ｃｔ． １３，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ｎｒ ／ ｗａｔｅｒ ／ ａｑｕａｓｔａｔ ／ ｄａｔａ ／ ｗｒｓ ／ ｒｅａｄＰｄｆ． ｈｔｍｌ？ ｆ ＝ ＫＡＺ － ＷＲＳ ＿
ｅｎｇ．ｐｄｆ．

同②。
何大明、李运刚、冯彦：“我国国际河流开发与地缘合作挑

战”，《地理教育》，２０１３ 年第 ７ ／ ８ 期，第 ５ 页。
［哈］卡·托卡耶夫著：《中亚之鹰的外交战略》，新华出

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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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机制，目前已经成功举办 １５ 次会议。①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联合宣言》中，双方对联合委员会的

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和表扬，认为在共同利用中

哈跨界河流以及保护水质方面的互利合作对双

边关系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１３ 年以后，“一带一路” 倡议同哈国的

“光明之路”计划对接不断推进，在政策、法律方

面对中哈跨界河流水资源合作予以扶持，当前

解决分歧的脚步加快，合作势头不断加强。 经

过双方不断努力，水资源合作效果明显，第一，
分水谈判合作有序开展。 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联合宣言》中明确 “２０１５ 年起着手研究

和协商中哈跨界河流水量分配协议草案”②，在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

的联合宣言》中，双方同意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在北京

举行的专门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上建设性地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

府跨界河流水量分配协议》草案共同文本③。 目

前草案协商研究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④；
第二，新的合作机制使水资源合作融入到基础

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技术标准对接的生态保

护合作⑤中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中国—哈萨

克斯坦“丝绸之路经济带”新兴城市生态屏障建

设技术合作研究》项目启动，项目致力于改善阿

斯塔纳气候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为阿斯塔纳

首都圈生态改善提供技术支持。⑥

总之，中哈间跨界河流分水是一个紧迫性

和复杂性高的问题，双方一直谨慎加以应对。
哈萨克斯坦除与中国之外的所有邻国都已就

跨界河流分水问题构建了相应的管控机制或

达成相关协定。 目前，中哈分水合作问题是重

中之重，得到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持续重视。 双

方也将部长级的委员会机制提升至更高层次

的副总理级别。 但目前达成的协定限于原则

层面，或对某一事项设置限度或规定具体范

围，如资料交换，共同进行专题研究，或决定实

施某项具体工程。 至于复杂紧迫的分水问题，

双方至今还未达成实质性协议，而是大都避免

承担国际义务，步伐迈得较小，合作仍处于初

级阶段。

二、中哈对跨界水资源的诉求

２．１　 中方对跨界水资源的诉求

中国新疆地区水资源开发的现实需求大。
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中国新疆地区的河流总体

呈待开发状态。 长期以来，由于区位原因，该地

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业用水占经济社会总

用水量的 ９０％以上。 河流下游地区的干旱较

重，一些湿地和湖泊出现退化。 中国政府早已

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问题，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正在逐步改变该地区的

落后局面，不断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
随着该战略不断推进，水资源对当地居民生活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由于在疆人口

基数增长压力大，使得除去对内流河的开发需

求之外，对跨界河流的开发利用同样有高度的

现实需求。 作为中哈间主要跨界河流的伊犁河

和额尔齐斯河，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占全疆地

表径流总量的 １ ／ ３，而跨界河流水资源利用率不

到其地表径流量的 １ ／ ４⑦，远低于新疆地区国内

河流的利用水平。 为缓解当地水资源短缺压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哈苏木拜河联合引水工程改造开工仪式在新疆举

行”，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ｇｊｋｊ．
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 ｊｄｘｗ ／ ２０１８０１ ／ ｔ２０１８０１０３＿１０１９２８１．ｈｔｍ。

“中哈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央视网，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ｔｖ． ｃｎ ／ ２０１３ ／ ０９ ／ ０８ ／ ＡＲ⁃
ＴＩ１３７８５７５５５８４３６６５７．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宣言（全文）”，新华网，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０８ ／ ３１ ／ ｃ＿１１１６４３０４０８．ｈｔｍ。

“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在

阿拉 木 图 举 行 ”， 新 华 网，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１１ ／ ３０ ／ ｃ＿１２９３８４９５８．ｈｔｍ。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 ／ ／
ｚｈ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ｘｘｆｂ ／ ２０１５０３ ／ 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９２６６４４．ｓｈｔｍｌ。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生态屏障建设技术

将落户哈萨克斯坦”，《干旱区地理》，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２８４ 页。
张健荣：“由新疆国际河流水利开发引发的思考”，《社会

观察》，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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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近年来，国家对该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和灌溉

设施建设的投入持续加大。 随着当地工农业生

产发展的需要，必然会增加跨界河流的取用

水量。

２．２　 哈萨克斯坦对跨界水资源的诉求

哈萨克斯坦水资源短缺形势严峻，对跨界

水资源需求强烈。 哈萨克斯坦深处亚洲内陆，
其干旱、半干旱气候造成水资源短缺现象明

显。 作为一个“四面流入，中部缺水，尾湖众

多，大进大出”的国家，其水资源分配极度不合

理，面临的现实是几乎一半的地表水资源是由

邻国流入的，国家所有的主干河流（额尔齐斯

河、锡尔河、乌拉尔河）都是跨界河流。 因为哈

萨克斯坦“国内外，上下游”水资源均受到不同

程度的限制①，跨界水资源成为重要的战略储

备，在发展的现实需求趋势下问题逐渐凸现

出来。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第 ４４９ 号总统令发

布的《哈萨克斯坦 ２０５０ 战略规划方针②》的统计

和预测，当前哈国内正面临水资源短缺的现实

窘境，到 ２０４０ 年可用水量只能达到届时需求

水量 ５０％的水平。 换言之，在经济发展的大环

境下，哈萨克斯坦制定了一系列需水目标，而
依照当前的用水量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将出现

严峻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进而制约经济发展。
然而其境内 ４８％的地表水资源从境外流入，是
一个水资源受邻国限制程度较深的国家。③ 从

中国流入的跨界河流水资源体量大，占其年均

入境地表径流量的 ４３％左右④，是哈萨克斯坦目

前主要关注的焦点。 哈萨克斯坦希望与中国通

过积极磋商的方式赢得更多的跨界水资源

水量。⑤

三、中哈跨界水资源合作的

制约因素

在这片半干旱区域内水资源是发展过程中

至关重要的环节因素，哈萨克斯坦中东部的国

民生计直接与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水资源相

关，而中国需要在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取水来

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需求，这样就体现了

问题的矛盾性。 可见，利益之争的现实性问题

是水量分配合作的本质问题。
第一，主权观念的本质原因。 国家的主权

观念和本位利益不可消亡，各流域国对涉及其

领土和水资源管辖权的争夺都难以超脱于本国

利益之外。 作为一种水文地理的客观现象，由
于水资源空间、时间的分配不均导致跨界河流

河水的分配矛盾长期存在，这是引发争端的长

期压力。⑥ 在解决跨界河流水资源争端问题上，
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与水资源缺乏之间的矛盾性

使得为寻找公平合理、长期有效的用水方案的

工作变得复杂。⑦

第二，矛盾的长期性。 其一，中哈两国间跨

界水资源分水合作问题解决的难点在于跨界河

流开发利用不单单涉及对河流的当前使用，而
且涉及对河流的未来使用，即所涉及的时间跨

度长的特性提升了合作的难度。 其二，中哈双

方对跨界水资源都有合理的声索，但受限于水

资源总量逐年减少的趋势，利益博弈还在上演，
双方立场差异较大，协调难度高，短期内难见成

效。 这一问题也表现在磋商解决的时间跨度

大，出现拖延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２０１１ 年达成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邓铭江：“哈萨克斯坦跨界河流国际合作问题”，《干旱区

地理》，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第 ３６８ 页。
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 《 стратегия （Казахстан—２０５０）

новыи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и ̆ курс состоявшего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утвержденным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т １８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２ года Ｎｏ．４４９， Дек．１４，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ｆｏｒｂｅｓ． ｋｚ ／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ｙａ＿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２０５０＿－＿ｎｏｖｙｉ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ｈｅｓｋｉｙ＿ｋｕｒｓ＿ｓｏｓｔｏｙａｖｓｈｅｇｏｓｙａ＿
ｇｏｓｕｄａｒｓｔｖａ．

涂莹燕、李菲：“哈萨克斯坦跨国界河流管理国家战略分

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９６ 页。
哈萨克斯坦地表径流量年平均为 １ ００５亿ｍ３，其中 ５６５亿ｍ３

在哈国境内形成，其他 ４４０亿ｍ３ 来自邻国，其中来自中国 １８９亿ｍ３。
同③，第 ９７ 页。
张泽：《国际水资源安全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

论文，２００９ 年，第 ６１ 页。
黄雅屏著：《国际河流水资源争端解决模式研究》，河海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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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预期 ２０１４ 年前解决分水问题①，未果。
２０１４ 年达成协议，预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完成分水

协议②，至今未果。
第三，中哈跨界河流协定法律效力欠佳。

首先，根据《中哈政府关于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

的合作协定》（２００１）（以下简称《合作协定》）第
４ 条规定，“任何一方不得限制另一方对跨界河

流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也即一方在合理

使用跨界河流的范围内行事，另一方无权阻止

和干涉其对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加大引水的行

为。 然后，《合作协定》第 １１ 条的排除性条款表

示本协定的签署不涉及双方因参加其他国际条

约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最后，《合作协定》序

言表明了遵循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但国

际水法中有关公平合理利用相关因素的适用本

身具有框架性和抽象性，相关条款对中哈分水

方案制定没有实际约束力。 由此可见，即成的

《合作协定》中的框架性精神是一把双刃剑，其
专属性可能对双边解决分歧提供便利，但其内

容的模糊表达可能造成双方对其文本意思表达

的解读产生分歧，也可能导致执行的脆弱，对分

水合作的进一步展开造成困难。
第四，信息透明度差造成双方对彼此未来

活动的关切及不确定性的揣测。 当前，中哈跨

界河流水资源分水问题的磋商正在紧锣密鼓的

展开，但开始磋商和最终达成协议之间还存在

很大的距离。 磋商过程由于其政治属性，限制

在政府间层面，媒体不能介入报道，同时，国际

河流争端涉及的技术性信息有高度敏感性，信
息难以公开的现象在所难免，这往往引起下游

国的猜疑和误解。 比如哈国专家马梅拉莫夫

（Ｔａｌｇａｔ Ｍａｍａｒａｉｍｏｖ）对中国用水做出这样的预

计：中国每年在伊犁河取水量约 １５ ０００ ｍ３，如果

中方在伊犁河的取水量再增加 １０％，咸海的悲

剧将在巴尔喀什湖再次上演，将不可避免的导

致巴尔喀什湖因干旱而分成两部分。 按照中国

新疆地区人口增长的规划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中
方对跨界河流的取水量将是现在的两倍多，这
会导致斋桑湖变成一片沼泽，地下水水位降低、
耕地大面积萎缩等。③

哈国此类对中国未来活动的关切及不确定

性的揣测主要是由于信息沟通不畅造成。 虽然

中哈双方建立联合委员会，但当前合作层次低，
对国际河流的管理大都采取单方面行动，双方

并未充分了解彼此的规划或用水方案。 可见，
提高双方开发利用行为的透明度是提升公平判

断力和科学预见性的必要手段。
第五，分水相关因素的确定难度高。 在中

哈对分水的现实需求都很强烈的前提下，如何

维持现有利用因素不受重大影响的同时，兼顾

对未来利用因素的合理考虑；如何在开发利用

和充分保护跨界河流相一致的前提下，平衡双

方的利益分配，使其实现最佳和可持续利用的

最大效益；如何在气候变化的趋势下，维持跨界

河流流域内生态健康的可持续性；如何测算水

道国流域内的社会经济需求水平高低，以及出

于何种理由提升某项跨界河流利用的优先性等

都是复杂性高且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中哈建设规划对接中的跨界

水资源合作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

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首次创造性

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模式④，

７６

①

②

③

④

Ｔｒｅｎｄ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 Казахстан рассчитывает подписать
соглашение с КНР по вододелению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х рек к ２０１４г，
Июл．１２，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ｅｎｄ． ａｚ ／ ｃａｓｉａ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１９０４６２７． ｈｔ⁃
ｍｌ．； Предлагаемый Китаем принцип вододел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у не
выгоден， утверждает глава комитета по водным ресурсам，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ｂｅｓ．ｋｚ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２ ／ ０７ ／ １２ ／ ｎｅｗｓｉｄ＿５４３６．

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 Материалы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о
Посланию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К Н． 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народу Казахстана
Стратегия 《 Казахстан—２０５０ 》： нов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состоявшего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нв． １８，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ｃｗｒ． ｋｚ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ｏｐｔｉｏｎ ＝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９２％３Ａ２０１３－０１－１８－
０４－３３－３７＆ｃａｔｉｄ ＝ １％３Ａｎｅｗｓ＆Ｉｔｅｍｉｄ＝ １＆ｌａｎｇ＝ ｒｕ．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Линия， “Китай превращает Казахстнав
пустыню， Казахи просят помощи у России ”， Янв．２５， ２０１３， ｈｔ⁃
ｔｐ： ／ ／ ｒｕｓｋｌｉｎｅ．ｒｕ ／ ｎｅｗｓ＿ｒｌ ／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２５ ／ ｋｉｔａｊ＿ｐｒｅｖｒａｗａｅｔ＿ｋａｚａｈｓｔａｎ＿ｖ＿
ｐｕｓｔｙｎｙｕ＿ｋａｚａｈｉ＿ｐｒｏｓｙａｔ＿ｐｏｍｏｗｉ＿ｕ＿ｒｏｓｓｉｉ ／ ．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习近平主席

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人民网，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 ／ ２０１３ ／ ０９０８ ／ ｃ１００１－２２８４２９１４．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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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与耦合提供畅通

便利的政策支持，同时注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开辟共同发展的巨大空间。① 哈萨克斯坦是丝绸

之路经济带沿岸国家中具有重要战略支点和枢

纽意义的最大中亚国家，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的政

策沟通尤为重要。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哈萨克

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

“光明之路”计划，意在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

和全球化趋势过程中创造哈萨克斯坦的未来之

路。③ 其理念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具有重

要的补充和对接意义。④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光明之路”计

划目标高度契合，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其一，中
国时刻关注海外各国的发展战略，并结合国情

积极回应，与哈“光明之路”计划构成相辅相成、
资源互补的合作形式。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张高

丽副总理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在交流中主动提

到“光明之路”计划，并表示：“一带一路”与“光
明之路”高度契合，中方愿与哈方一道，共同推

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

济政策相对接，打造中哈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

同体。⑤ 同时，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

（Ｓｈａｋｈｒａｔ Ｎｕｙｓｈｅｖ）表示，两国总统就中哈具体

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将共同努力，将“一带一路”
和“光明之路”计划向前推进、逐步落实。⑥ 其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光明之路”计划

的政策内涵相得益彰，相互适应性较强。 “光明

之路”计划核心是通过全面发展包括能源在内

的各领域合作改善哈国境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核心要素是沿岸国家在

政府机制协调下，达成资源高效配置、形成上下

游合作一体化产业链。⑦ 同时，“一带一路”的实

施是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保障，也为打

破中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提供现实驱动力。⑧ 细

化两大建设规划可发现，中哈双方在“共同制定

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措施和协商解决合作问

题方面⑨”存在众多利益契合点，其中水资源合

作是聚焦点之一。
在这样的政策指引和发展机遇下，对水资

源的高效配置和利用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合作。

水资源以其独特的经济和生态价值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从目前发展现状和未来

趋势看，跨界河流水资源合作管理的对象不单

单是水本身，而表现出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

注。􀃊􀁉􀁓 水资源合作作为能源合作的基础性组成

部分，涉及产业合作的方方面面，哈国水泥、 钢

铁、 机械、沥青、设备制造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的发展都严重依赖于充足的水资源供给。􀃊􀁉􀁔

哈农业部水资源委员会副主席努尔兰·阿特沙

巴耶夫（Ｎｕｒｌａｎ Ａｔｓｈａｂａｙｅｖ）指出，为建立有效的

利用跨界河流水资源机制，哈萨克斯坦需与邻

国在互谅互惠基础上加强合作。􀃊􀁉􀁕 因而为更好

地实现建设对接，作为基础性合作的水资源合

作的重要性凸显。

８６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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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建设规划的成功对接激发出两国较

强的合作意愿，为深化跨界河流水资源合作提

供了政治保障。 得益于建设的成功对接，双方

都愿意本着科学务实、互谅互让的原则进行协

商谈判，共同制订行动计划和策略，尽早解决水

资源合作问题。 同时，深化跨界河流水资源合

作能为两国建设规划成功对接提供现实驱动

力。 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各国是亚欧腹地的巨大

市场，与中国市场互补性强，是一个潜在的经济

合作区域，这为中国开发大西北和“一带一路”
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机遇。 跨界河流对中哈而言

不仅形成了边界，还具有政治、经济层面的意

义。 跨界河流利用合作的不断推进不仅能为经

济合作提供支持，更能规避冲突、深化政治互

信，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五、中哈建设规划对接中跨界

水资源合作的国际法分析

国际水法是协调跨界河流水资源利用与保

护问题的法律基础。 作为解决国际水纠纷的重

要法律依据，国际水法的目的在于强调国际河

流开发利用中应采取国内和国际联合的防治措

施，使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得到保护并维持良

好的生态环境，以维护地区和平与实现流域水

资源的永续利用。① 国际涉水条约为制定较为

详尽的水资源利用合作协定提供了一般性原则

和规则。 在以公平合理利用为中心的水资源利

用相关原则的指导下，规范国际河流使用行为

的法律规定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主线，以此延伸

出的各项公平合理利用影响评价指标更支撑了

这项原则的公认度、重要性和指导意义。 原则

无论在国际和地区层面、还是在司法判例和国

家实践层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哈跨

界河流分水应充分考虑此项法律渊源的规制和

指导。
那么，国际水法在中哈跨界水资源利用问

题中的适用应当怎样展开？
其一，国际涉水条约为中哈跨界水资源合

作提供了主要法律依据。 目前国际上有关跨界

河流水资源利用与保护问题的法律文件主要是

国际涉水条约。 国际涉水条约在发展过程中逐

步形成了许多国际社会普遍适用的一般法律原

则，构建起了国际水法体系。 其中，１９９７ 年联合

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和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欧经委《跨界水道和

国际湖泊利用和保护公约》是最具有典型性、适
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公约。 虽然中国尚未

加入上述两个条约，《公约》对中哈跨界河流水

资源利用合作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然而，其中包

含的一般法律原则和标准是具有特殊参考价值

的。 因为《公约》是对国际习惯的集中编纂②，也
是迄今为止调整跨界水资源利用与保护领域最

为全面的全球性公约。 公约中规定的公平合理

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数据交换、一般合作义

务等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实践建立的即成原

则。 无论流域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流域

地理现状如何，这些规则都对其具有国际习惯

适用方面的重要参考价值；而且，《跨界河流和

国际湖泊利用和保护公约》中涉及的水资源综

合管理模式、审慎原则、谁污染谁治理原则都从

确立环评制度、设立机构等方面明确了跨界水

资源利用的最低标准。 同前所述，虽然该公约

对中哈跨界河流水资源利用合作不具有强制性

约束力，但公约中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原则性

条款可在中哈跨界水资源合作中加以创造性地

运用。
其二，其他流域的成功合作案例提供了有

益借鉴。 国际社会以往因跨界河流水资源合作

引起过众多争执，就其解决方法而言，化解争执

的最好方式就是合作。 例如多瑙河、莱茵河、美
加边界水管理的成功合作就是其中的典型范

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一，多瑙河提供的

成功经验是必须根据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

对生态环境目标通过协商达成统一，同时科学

论证，注重流域立法工作，在相互信任理解的基

９６

①

②

何大明、冯彦著：《国际河流跨境水资源合理利用与协调

管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９ 页。
孔令杰、田向荣著：《国际涉水条法研究》，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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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处理跨界河流水资源合作问题。 其二，莱
茵河的成功经验是分别订立开发、管理和保护

方面的公约。 在其框架下分别建立专项联委会

机制作为河流协商对话的平台，委员会负责制

定工作章程和规则，同时设立定期会晤制度拓

展合作领域、增进互信等。 其三，美加之间根据

《美加界水条约》建立的国际联合委员会职能范

围广，覆盖全流域范围，有一定示范效应。 比如

《美加大湖区水质条约》签订后，其活动规模从

边界事项扩大到联合开发、防止污染等领域，具
有监督、信息交换、处理争议等多项功能。① 中

哈间跨界河流水资源合作应根据两国的相关情

况借鉴和采用综合管理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便

于沟通情况，推进流域水资源合作的一体化

进程。

六、中哈建设规划对接中的跨界

水资源合作行动建议

　 　 第一，基于建设规划对接的高级平台提升

水资源合作层次。 两国建设规划深度契合，跨
界河流水资源利用合作已然成为中哈两国对

外经济政策的重点，该合作问题复杂程度高，
只有将其纳入建设对接的平台进行深入磋商，
才能将合作等级提升到新的层次。 从水资源

高效利用角度出发，流域有必要设置合作编

制、规划和实施为一体的常态化管理机制，其
主要宗旨是：其一，协调用水目标。 中国建设

的水利设施项目着眼于水能资源及综合利用，
与哈方用水目标并不抵触。 参照历史依据，中
方多注重水电开发，哈国多注重灌溉，中方的

利用多为非消耗性用水，哈方是消耗性用水，
在当前上下游国家都有对水量控制的潜在需

求时，矛盾具有充分的可调和性。 其二，扩大

流域机构职权范围。 流域组织机构的职能、活
动和覆盖范围决定了流域国的合作程度和未

来的合作进程。 当今国际合作不断推进的趋

势指引着中哈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合作范围

的进一步拓展，中哈如期望在水量分配、水质

保护、调查研究及解决争议方面有所收获，扩

大流域机构职权范围是基础性前提，也是重要

突破口。
第二，制定切实有效的水资源分配规则和

创建可持续发展合作机制是摆在两国水资源

合作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结合

本流域实际情况，尽早签署中哈跨界河流水量

分配方案协定。 该协定应明确其宗旨、事项及

步骤，界定分水合作的性质和用水配额、规定

各方在平时和特殊情况下的用水权利和义务、
理清联合分水机制的组织和指挥、阐明应急事

件处置和争议解决等事项。 另一方面，构建基

于长期战略考量的共享水域合作管理框架，开
创水资源治理的新局面。 从目前的中哈双边

跨界河流水资源合作来看，跨界河流联合委

员会是主要合作机制，构成了基本的政治与

外交对话合作框架。 但合作范围限于信息交

换、联合监测等低水平层面，或对某一事项设

置限度或规定具体范围，如资料交换、共同进

行某项专题研究或决定实施某项具体工程。
对于水资源分配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只参照一

些原则性规定，还未建立起制度化合作模式。
为改善水管理方法和提高使用效率，学习吸

取域外跨界水资源合作法律机制中的先进经

验，基于长期战略考量研究制定科学严谨的

用水配水综合管理机制，拟定并实施可持续

的水资源政策是今后中哈水资源合作方向工

作的重点。
第三，继续坚持互谅互让的合作精神，减少

分歧和潜在对抗，为协调行动铺平道路。 中哈

跨界河流流域范围广，涉及人口众多，流域内双

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上下游生态环

境也存在较大差异，双方利用跨界河流的需求

与日俱增，存在一定的潜在冲突。 在建设对接

的大背景下，在水资源利用合作策略上，双方应

在主权平等、互利和睦邻的基础上，本着平等利

０７

① 李铮：“论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争端避免与解决机制”，
水利部政策法规司、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中国海洋大

学水资源、水环境与水法制建设问题研究———２００３ 年中国环境资

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上册），水利部政策法规司、中国法

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中国海洋大学，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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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同等保护相一致的原则，以生态平衡的可

持续发展为目标，构建全面完善的水资源合作

机制。 不应抓住既有利益不放，将目光局限于

水量、水质等一两点问题上。 双方应从流域整

体出发，着眼于双方共同利益，开发合作项目，
彼此做出适当让步。 这样才能将潜在冲突的风

险转化为合作开发的动力，才能遵循“平等协商、

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①”的行动指引，
才能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哈国“光明之

路”计划的成功对接提供现实驱动力，才能使

跨界水资源合作成为两国长久合作的动力

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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